
附件二 
 

南投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使用計畫書 
 

1、申請農地改良原因及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2、現況說明：需改良土地之地段、地號、面積、位置圖、土地現況

及與鄰地高程落差、鄰地周邊土地農作現況、現況需移除農作物

種類、區域排水、農田灌溉排水使用現況及土地周邊附近相關設

施（道路名稱、灌排水溝等），所附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五百分之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3、土地各四面向一個月內現況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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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農地改良後生產計畫（擬種植農作物種類、面積、產量、辦理休 

耕或其他農業使用計畫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5、實際申請農地改良面積、整地深度、土方數量估算(負責自行檢附

土方計算式)、挖填土方計算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、檢附合法土方來源證明，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 作物之土壤，不得為

砂、石、磚、瓦、混凝土塊、營建剩餘土石方、廢棄物或其他有害

物質，並檢附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認證之檢驗機構出具

之檢驗報告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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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施工方式、使用之機具種類、數量、工程費用概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8、土石方運輸計畫：應載明總運量、載運車輛型式/規格/車號(含曳引

車及拖車牌證)、作業期程與載運次數等具體內容、車輛運輸路線圖，

另應敘明農地改良作業現場存證方式及運輸污染防治措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9、預定作業工期及工程告示牌設置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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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檢附全程錄影設備裝置位置及資料保存方式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